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„2019‟6 号 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•汉江师范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‣已经学

校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教   务   处 

2019 年 12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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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法‣，进一步加强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，促使我校普通话培训测

试工作规范、平稳、有序地开展，确保测试质量，根据•普通话

水平测试管理规定‣(教育部令第 16 号)和•关于印发†湖北省

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‡的通知‣(鄂语字[2005]2 号)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机构与职责 

第二条  经湖北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批准，学校成立普通

话测试工作站（以下简称测试站），负责学校普通话培训和测试

工作。 

第三条  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须经学校测试站报请湖北省

普通话测试中心同意后方可进行，具体测试工作由学校测试站组

织安排。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组织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均属无效行

为。 

第三章  测试规程 

第四条  学校测试站严格按照•湖北省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

平测试操作规程‣（鄂语测﹝2011﹞003 号）开展测试工作。 

第五条  测试报名。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由学校测试站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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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，及时向省测试中心提交测试计划，申请测试任务。应试人

再次申请接受测试同前次接受测试的时间间隔应不少于 3 个月。 

第六条  测试组织。测试站根据测试计划，合理安排测试时

间、地点，制定考务手册，组织应试人员参加测试。 

第七条  试卷管理。测试站负责测试试卷的保管、保密工作，

不得将测试试卷以任何形式事先提供给应试人员。当日测试结束

后，立即回收和清点试卷，统一封存或销毁。 

第八条  测试纪律。应试人有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测试成绩，

一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测试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：（1）

请他人代考；（2）测试过程中有作弊行为；（3）向测试员或工

作人员行贿；（4）扰乱考场纪律，经劝说无效；（5）威胁测试

员、工作人员，言行举止极不文明；（6）其他违规违纪行为。 

测试工作人员对测试工作不负责任，违反测试规定，工作出

现严重失误的，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、暂停测试工作等处理，

情节严重的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九条  成绩查询。测试成绩由湖北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

认定，应试人可登录湖北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指定网址，查询

测试成绩。 

第十条  证书发放。测试等级证书由国家语委统一印制，由

湖北省语委办公室编号并加盖印章后发放。  

第十一条  证书补办。普通话等级证书遗失的，两年内（以

原发证日期为准）本人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向学校测试站提出补办

申请，由测试站报湖北省测试中心申请补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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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测试员管理 

第十二条  为确保普通话测试质量，测试员应严格按照•国

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‣•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‣和•湖北

省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（修订版）‣执行测试任务。 

第十三条  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分国家级测试员和省级测试

员。测试员须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方可上岗。 

省级测试员资格：熟悉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和

法律法规，热爱普通话教学和推广工作；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

和三年以上工作经历；普通话标准，达到一级水平；熟练掌握汉

语拼音，具有较强的语音听辨能力；工作认真负责，身体健康；

由学校推荐，通过湖北省测试中心培训考核后，由省测试中心颁

发测试员资格证书。 

国家级测试员资格：应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两年以

上省级测试员资历，有一定的测试科研能力和较强的普通话教学

能力，经省语委办审核推荐，通过国家培训测试机构培训考核合

格后，由国家培训测试机构颁发国家级测试员资格证书。 

第十四条  测试员聘任。学校根据工作需求，对取得国家级

和省级普通话测试员资格的人员予以聘任，一个聘期原则上为三

年。 

第十五条  测试员在聘期内接受湖北省测试中心和学校测

试站组织的业务培训与考核工作，无故不参加培训考核的，不得

参加当年的测试任务。 

第十六条  测试员在测试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测试工作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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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定和纪律，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。 

第十七条  测试员工作量。测试员的评测人数原则上不少于

100 人次/年。 

第十八条  测试员考核奖惩。学校测试站定期考核测试员的

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，原则上每个聘期考核一次。考核分优秀、

称职、不称职三个等级。对考核优秀的给予表彰奖励，不称职的

在下一聘期不再聘任。一个聘期无故不参加测试工作的人员直接

定为不称职。 

第十九条  省测试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在学校测试员中聘任

骨干测试员（复审员）。骨干测试员应思想素质好、工作责任心

强、业务水平高；具有副高以上职称；取得国家级测试员资格满

一年或取得省级测试员资格满三年；历次培训考核成绩“良好”

以上；近两年测试工作量较大。 

第二十条  骨干测试员在进行复审时，严格按照•湖北省计

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复审管理办法‣（鄂语测﹝2012﹞1

号）执行，确保测试成绩客观、公正、公平。 

第五章  其  他 

第二十一条  测试站严格执行湖北省有关文件规定的收费

标准，并接受学校有关部门监督和审计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
